ERE 0 RN SN A RO PR
1142 B & % 5132255

‘\E—‘
u
=
i
Rk}
=
o
)
~=ie
Pt
N
=)

FFRIA AT
- b /LR
15'1351‘%”*“‘*'%&%?%% T At R114£97
1TP 2 3@pshid 2 24T
E

A RS RA T4 116,824~ 5 2 p A M114E57 21 p 423

AP FEHFF A6 E 2L

TR DAL f

A2 Ji-%f! AT o A Ao ATE 116,824 5 R A AR B F
EJ

3%

-Ll»':‘

fe o T4 5 B«ﬂf” °
¥F 22

o~ FER A
WP LG AT RS ARG P I PR AR
% 3861F & AT ATANA) 0 3 ke E FA33TF L 3L R R
Bd R - @REan & 2o

PO M s

-~ REAKR IR L R FRTTZ 52 AR R T 2R
o Tw RE YA HE ZELYRG CHE Y

h

B~ &P RE %%E\%‘ﬁ»ﬁ
X HE o SIS 2 A A e E A PR F o 230
@ﬁﬁéiwﬁ’%@—‘”*ﬁ%@? B A B 20T e
,/\,,j EEHerf o Ar > TREFHFOE GRS EY

P BATAEHEREE > Y AP R E RS HR2A116,824

%— 7



I

i

7~

I~

0 & 5114—!/15}q Zlﬂﬁi/‘ﬁi‘fﬁ’]{l_ﬁ 9;}%3}_{}«?1}_;2?1‘4\416
PR

WERNTERERD P IS CAKR DT RN E R RS

BHOoRAAIRLZER  EBRIRNAPHAEE S HED -
% (A2 d%628F ) »
ddw o WA ERERY P I
kA F R 4361 $ 29 - ¥

LE BB mE AL ,

D

SN ik L

-~

(

\w

AN ERFE LT
280if % 3 & * piE 12T BRI P HE R

ES
024—\;]:] ’Z‘(}t% ‘\L»J 31‘#&7%\]; ljlg-“?‘— \,\1

t**

EEE N

F o2 Rh:2ePEIRGE REp T RE R d A5
- N

Soerit o R RR R R N2 GRERZEEMN O G
AL 2 F1E AT 0 53 R o BT B o

AEGEF R TRAR TSR PGRL A RAE R
24361 %278 ~ % 38918 % 198 ¥ 3L R BHFER LK
RN Tkl 2 392085298 0 RBAESAAZIFRER F

s B FLE A o
AEEHE eGP LB EREZ THREN O SAR
FH)E B EEFARE £ - - %hA 0 B

ﬂ%%¥i 2 F R

M%’@*ééﬁ:iﬂﬁ’éi&ﬁﬂiﬁ%iiw
sEE WAL Y o BT HA-EE
T ()
*J'Ff - BB E D %df o
= EN Y 114 = 9 : 30 2
:‘a-"g’ X

< 3
P

e

M
ppas}



S A R NS R B ) X L
ROE =) MO B (A% |° M |HE Al
(#7 S ST
£
i)
FEFSY PR 350, 4|112# |24 |14,60{16  [116, 8|114#
e TTA 19720 3% 247 |57 21
pal p
14#8
120
p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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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1322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訴訟代理人  鍾靜萱  
被      告  鍾嘉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824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16,8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向附表所示之第三人購買如附表所示之商品，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並約定分期總價、期間、期數、每期應繳金額、被告繳款期數均如附表所示。詎被告未依約繳款，經催討均置之不理，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全部債務視為到期，即應一次給付所餘各期未繳之全部款項如應給付金額欄所載。基此，爰依買賣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6,824元，及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分期付款買賣約定書、分期付款繳款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6至8頁），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被告既有前揭未依約償還本息之事實，且原告已取得上開債權，原告自得請求其依約給付未清償之本息。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麟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宏明
附表：
		第三人即特約商

		購買商品

		分期總價（新臺幣）

		分期期間

		期數

		期付金額

		被告已繳期數

		應給付金額

		利息起算日



		桃園彤顏診所

		隆乳

		350,477元

		112年9月20日至114年8月20日

		24

		14,603元

		16

		116,824元

		114年5月21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1322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訴訟代理人  鍾靜萱  

被      告  鍾嘉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

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824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16,8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依職

    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向附表所示之第三人購買如附表所示之商

    品，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並約定分期總價、期間、期數

    、每期應繳金額、被告繳款期數均如附表所示。詎被告未依

    約繳款，經催討均置之不理，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全部債

    務視為到期，即應一次給付所餘各期未繳之全部款項如應給

    付金額欄所載。基此，爰依買賣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6,824元

    ，及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出任何聲明或

    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分期付款買賣約定書、

    分期付款繳款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6至8頁），而

    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

    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

    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堪信原告

    之主張為真實。從而，被告既有前揭未依約償還本息之事實

    ，且原告已取得上開債權，原告自得請求其依約給付未清償

    之本息。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

    法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麟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宏明

附表：

第三人即特約商 購買商品 分期總價（新臺幣） 分期期間 期數 期付金額 被告已繳期數 應給付金額 利息起算日 桃園彤顏診所 隆乳 350,477元 112年9月20日至114年8月20日 24 14,603元 16 116,824元 114年5月21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1322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訴訟代理人  鍾靜萱  
被      告  鍾嘉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824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16,8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向附表所示之第三人購買如附表所示之商品，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並約定分期總價、期間、期數、每期應繳金額、被告繳款期數均如附表所示。詎被告未依約繳款，經催討均置之不理，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全部債務視為到期，即應一次給付所餘各期未繳之全部款項如應給付金額欄所載。基此，爰依買賣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6,824元，及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分期付款買賣約定書、分期付款繳款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6至8頁），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被告既有前揭未依約償還本息之事實，且原告已取得上開債權，原告自得請求其依約給付未清償之本息。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麟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宏明
附表：
		第三人即特約商

		購買商品

		分期總價（新臺幣）

		分期期間

		期數

		期付金額

		被告已繳期數

		應給付金額

		利息起算日



		桃園彤顏診所

		隆乳

		350,477元

		112年9月20日至114年8月20日

		24

		14,603元

		16

		116,824元

		114年5月21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壢簡字第1322號

原      告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訴訟代理人  鍾靜萱  

被      告  鍾嘉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824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16,8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同法第433條之3之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向附表所示之第三人購買如附表所示之商品，並向原告申請分期付款，並約定分期總價、期間、期數、每期應繳金額、被告繳款期數均如附表所示。詎被告未依約繳款，經催討均置之不理，被告已喪失期限利益，全部債務視為到期，即應一次給付所餘各期未繳之全部款項如應給付金額欄所載。基此，爰依買賣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6,824元，及自114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分期付款買賣約定書、分期付款繳款明細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6至8頁），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答辯書狀為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被告既有前揭未依約償還本息之事實，且原告已取得上開債權，原告自得請求其依約給付未清償之本息。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依職權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黃麟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宏明

附表：

第三人即特約商 購買商品 分期總價（新臺幣） 分期期間 期數 期付金額 被告已繳期數 應給付金額 利息起算日 桃園彤顏診所 隆乳 350,477元 112年9月20日至114年8月20日 24 14,603元 16 116,824元 114年5月21日 





